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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珠海市珠海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东信

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信和平”或“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股票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东信

和平受让珠海市珠海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具

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背景 

2013 年 10 月 24 日，经东信和平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与北京亿速码数据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亿速码”）共同

出资 6,000 万元组建城联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联数据”），公司与北京亿

速码共同以现金方式各自出资 3,000 万元，分别持有城联数据 50%股权。 

2016 年 8 月 24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

以自有资金按现有持股比例与北京亿速码同比例对城联数据进行增资，增资总金

额为 8,000 万元，其中公司增资 4,000 万元，北京亿速码增资 4,000 万元，增资

完成后，城联数据的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增加至 14,000 万元。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4 日实缴本次 4,000 万元增资款，北京亿速码因自身股权转让及业务重组的

原因，未能按协议时间实缴增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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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情况，为解决股东实际出资与股权比例不匹配的问题，经公司与北

京亿速码及城联数据友好协商，决定同比例对城联数据合计减少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其中公司减少认缴出资额 4,000 万元，因公司前期已全额实缴认缴注册资

本，故本次减资应获得的减资款退回金额为 4,000 万元；另一股东北京亿数码（以

下简称“亿数码”）减少认缴出资额 4,000 万元，因其该部分资金尚未实缴，故

不涉及向其退回出资的情况。减资完成后，城联数据的注册资本由 14,000 万元

将减至 6,000 万元，股东双方持股比例不变，仍为 50%。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公司减资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21）、《关于合资公司减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24）。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由于城联数据无法全部以货币资金的方式向公司支付 4,000万元减资退回款，

经城联数据与公司、北京亿速码协商，城联数据拟以其持有的珠海通 50%的股权

评估抵价结合现金支付的方式向公司合计支付 4,000 万元减资款，其中以股权抵

减 3,020.53 万元，其余以现金支付公司。本次股权抵减金额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0]第 050012 号）为依据

确定，根据该评估报告，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城联数据持有的

珠海通 50%的股权评估价值为 3,020.53 万元。 

本次公司受让珠海通 50%股权后，珠海通将由公司孙公司变更为子公司，城

联数据将不再持有珠海通股权。珠海通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未发生变化。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袁建国先生、黄小鹏先生担任城联数据董事，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珠海市珠海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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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审议

事项总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亦未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名称：城联数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82624764N 

法定代表人：刘长泉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19 日 

注册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 10 号主楼第六层 602 房 E 单

元 

经营范围：信息数据系统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大数据管理，数据收集、交换

等数据管理方案；多应用卡及其相关数据系统、产品、技术的研发、销售、服务

和技术转让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和北京亿速码分别持股 50%。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6,407.13 6,007.82 

净资产 6,201.50 5,973.01 

项目 2019 年度（经审计） 2020 年 1-6 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207.87 9.65 

净利润 -398.69 -2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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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珠海市珠海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730699778 

法定代表人：韦铭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3 月 13 日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47510（集中办公区） 

营业范围：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城市交通卡的研发、发行、充值、清算、

管理及咨询服务；城市交通卡系统及其设备以自有资金进行项目投资、研发和管

理；终端硬件产品的研发和销售；软件开发、维护和销售；电子交易收费系统相

关配套设备的技术开发，电子交易收费系统运营技术开发、管理，信息咨询；技

术咨询服务；数字城市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建设、开发、运营及维护；医疗服务；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

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

外各类广告；票务代理（不含铁路客票），代订酒店服务，租车服务，代办签证

服务，旅游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城联数据和珠海公交巴士有限公司各持股 50%。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7,197.64 5,561.87 

净资产 4,011 3,969.78 

项目 2019 年度（经审计） 2020 年 1-6 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711.68 462.57 

净利润 301.39 -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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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城联数据尚未签署协议，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方：城联数据 

2、受让方：东信和平 

3、交易标的：珠海通 50%的股权 

4、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珠海通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0]第 050012 号）所载的评估价值为准，截止评估基

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珠海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6,041.06 万元人民

币。 

5、股权转让比例及支付方式 

城联数据将持有的珠海通 50%的股权转让给东信和平，该部分股权评估作价

3,020.53 万元，抵减城联数据应支付给东信和平的减资款 3,020.53 万元，城联数

据以现金支付方式支付剩余 979.47 万元减资款。 

6、优先受让权 

珠海通另一股东已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7、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即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珠海通 50%的股权，珠海通作为珠海市特许以

城市公交运营平台为主的高新企业，目前主要业务以销售公交卡和结算服务费为

主，未来珠海通将以交通（公交）支付行业为基础，继续致力于打造成为珠海本

地及粤港澳地区较有影响力的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从“城市一卡通”到“大湾区

互联互通”，有利于公司构建直接面向大湾区智慧城市互联互通入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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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情况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公司与关联人城联数据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 14,461.98 元（不含本次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受让合资公司城联

数据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市珠海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事项，是公司根据城联

数据实际经营情况所做出的合理决策，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董事会的召集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

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受让合资公司城联数据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市珠海通科技

有限公司 50%股权系因为城联数据无法全部以货币资金的方式向公司支付 4,000

万元减资款，为确保城联数据减资事项顺利推进，城联数据同意将其持有的珠海

通 50%的股权评估抵价给公司，作为减资款支付的一部分，本次交易定价依据中

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珠海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交易价格公允、合

理，符合公司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公司降低应收账款风险和调整资源配置，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受让珠海通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招商证券作为东信和平配股的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1、东信和平本次受让珠海市珠海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已经东信和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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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东信和平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 

2、招商证券对东信和平本次受让珠海市珠海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

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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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让

珠海市珠海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李  莎：                           刘海燕：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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